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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計畫查核-教育部111年查核

<<查核通知待改進事項>>

1.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4點規定略以，出差事畢，
於15日內檢具出差旅費報告表，連同有關書據，一併
報請機關審核。

查貴校執行本部補助「110年度○○○跨領域人才培
育計畫」，其中周○○110年8 月17日至20日之出差
旅費7,028元，遲至110年10月初始辦理經費報支，
期間逾1個多月，核與前揭規定不符，宜加強宣導以
促進各單位檢討改進。

行政院主計總處主管法規共用系統-法規內容-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.pdf


一、計畫查核-教育部111年查核

2.經查貴校辦理本部補助計畫，核有薪酬
給付日期與服務期間差距逾2個月之情
事。為免延遲付款損及當事人權益或產
生爭議，建請檢討改進經費核發時效。



一、計畫查核-教育部111年查核

<<再次宣導>>

一、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4點規定略以，出差事畢，於
15日內檢具出差旅費報告表。請出差人員依上述規定辦理。

二、倘計畫執行期間，補助 (委辦 )機關尚未撥付款項情形下，
請填寫「國立成功大學接受補助或委託計畫經費暫借款簽
辦表」辦理經費暫借至計畫，以利支付人事費及出差旅費
等相關支出，避免延遲付款損及當事人權益或產生爭議。

三、請儘量於收到原始憑證當月辦理核銷，跨年度計畫 (ex:執
行期間110/7/1-111/6/30)，請避免110年度原始憑證延
遲至111年度報支。



二、共同事項
一、請購單：
【校長欄位】依本校分層負責表授權決行，金額10萬元 (含 )以下
視經費授權二或三層決行，如系經費由系主任代決、院經費由院
長代決、行政單位由一級主管代決。

錯誤態樣：
10萬元以下，單位主管未核章。或逾10萬元，單位主管核章。
發票日早於請購核准日 (請購需先經核准 )。
依「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」第6條規定，機關
不得意圖規避本辦法之適用，分批辦理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
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。

請購單.pdf


二、共同事項
二、代墊款申請表：
依規定單據金額逾1萬元應由本校逕付受款人，除9項情形無須
填寫本表外，其他如因業務特殊需要須先行墊付，請填本表併同
1萬元以上請購案，奉校長或授權單位主管核准。

錯誤態樣：
逾1萬元代墊，於請購時未檢附「代墊款申請表」。
特殊事由：未說明需代墊之理由。僅寫【請購事由】

(ex：影印計畫書或會議餐費ooo元。 )
授權流程同【請購單】。10萬元以下單位主管未核章。

國立成功大學代墊款申請表.pdf


二、共同事項
三、因公搭乘計程車申請表：
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第五點規定：凡公民營汽車到達地
區，除因業務需要，經機關核准者外，其搭乘計程車之費用，不
得報支。以國科會及教育部補助或委辦計畫經費彈性支用額度支
應者，免填報申請。搭乘計程車之費用應檢據併同國內出差旅費
報告表報支。
錯誤態樣：
報支國內差旅費且有搭乘計程車事實，報支時，未檢附申請表。
業務需要事由：未說明需搭乘計程車之理由。僅寫【出差事由】

(ex：111年10月11日至教育部開會。 )
授權流程同【請購單】。10萬元以下單位主管未核章。

國立成功大學因公搭乘計程車申請表.pdf


二、共同事項
四、分批（期）付款表：

錯誤態樣：金額填寫錯誤。
分期付款案件，報支時未檢附「分批（期）付款表」

國立成功大學 

分批（期）付款表 

111 年 10 月 31 日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所屬年度月份：  111 年度 10月份 備 註 

應 付 總 額  A          60,000 一、訂有契約或未訂契約。 
二、第 10次付款。 
三、契約副本或抄本黏附於○

○年度○○月份支出憑
證簿第○冊第○號。 

 

截 至 上 次 已 付 金 額  B          45,000 

本 次 付 款 金 額  C           5,000 

已 付 金 額  D=B+C      50,000  

未 付 金 額  E=A-D      10,000 

 



三、業務費
一、出席費：
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。
各機關學校邀請本機關學校人員以外之學者專家，參加具有政策
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，得支給出席費。出席費之支給，
以每次會議新臺幣2,500元為上限。

錯誤態樣：
支給本機關人員出席費。
未檢附簽到紀錄。
報支超過限額 (以小時計算標準 )。

行政院主計總處主管法規共用系統-法規內容-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.pdf


三、業務費
二、專題演講：
本校各單位申請演講費支給標準如下 :
(1)院士級者每場八仟元。
(2)部會首長者每場六仟元，次長級者每場伍仟元。
(3)校外教授及其他學者專家每小時二千元，每場以四仟元為限。
(4)校內他院他系教師每小時一仟元，每場以二千元為限 ;教師參

加其所屬系所對該系所學生所辦之演講，不支演講費。。
錯誤態樣：
未註明及檢附講題、時間等相關資料。
誤以【出席費標準】報支。

成大數位演講平台.pdf


三、業務費
三、授課鐘點費：
依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」規定。

錯誤態樣：
未註明及檢附授課課程、起迄時間等相關資料。

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

單位：新臺幣元/節 

區分 支給上限 

外聘 

國內專家學者 2,000 

與主辦機關(構)、學校有隸屬關係之機

關(構)學校人員 
1,500 

內聘 主辦機關(構)、學校人員 1,000 

 

講座鐘點費支給表.pdf


三、業務費
四、稿費、審查費：
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。

( 部分規定 )

錯誤態樣：
核銷時未註明字數或件數及標準。

修正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稿費支給基準數額表.pdf


四、設備費
財產：
包括供使用土地、土地改良物、房屋建築及設備、暨金額一萬元
以上且使用年限在兩年以上之機械及設備、交通及運輸設備及什
項設備，惟圖書館典藏之分類圖書仍依有關規定辦理。

錯誤態樣：
請購單經費用途別點選【業務費】。
報支時，未檢附【財產增加單】。
報支一萬元以上之耗材，未註明使用年限。



五、政府委託計畫
一、政府委託計畫中，雖已列明分包廠商，但仍須依政府採購法

規定與該廠商辦理議價程序。
二、計畫中須委外案件，已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，合約付款條

件：111/11/30完成期末報告並經委託機關同意者，撥付
尾款20%。 (特別注意執行期限)

錯誤態樣：
逾10萬元之分包案，未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。
驗收日期及發票日期超過執行期限。
未依規定辦理計畫流用或展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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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，感謝聆聽


